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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开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
 

沪建质安〔2016〕256 号 

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建筑施工现场钢管扣件 
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现将《建筑施工现场钢管扣件安全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  

 

 

  二○一六年四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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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现场钢管扣件安全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

为了加强本市建筑施工钢管、扣件等构配件的规范管理，

防范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建设

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及相关技术标准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本规定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、装

饰装修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程施工项目。 

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 

 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管理委）负责本市钢管扣件安全管理工作。上海市建

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（以下简称：市安质监总站）负责日

常监管具体实施工作。 

区（县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行政区域内钢管扣件的

安全管理工作，区（县）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具体负责

日常监督工作。 

上海市建筑五金门窗行业协会负责行业自律、配合监管部

门，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和诚信管理。 

第四条（诚信管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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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市建立钢管扣件电子诚信档案，记录钢管扣件供应、施

工使用、监理和检测等单位的管理行为，以及钢管扣件产品检

查、验收、检测、监督等信息。诚信信息将向社会公布。 

鼓励企业对所提供的产品采用标识管理。 

鼓励企业实施防护、模板、脚手架施工及其材料提供一体

化。 

第五条（信息管理） 

本市建筑施工的钢管扣件实施信息系统辅助管理。钢管扣

件供应、施工、使用、监理和检测等相关单位应将工地钢管、

扣件管理的相关信息及时录入“建筑建材业钢管扣件监管信息

系统”（以下简称：信息系统）。 

钢管、扣件管理系统操作规定由市安质监总站另行发文。 

第六条（钢管标准） 

   本市建筑工程中使用的钢管壁厚，采取分类管理，分区域

推进的原则： 

一、在建工程用于材料堆放分隔或防护栏杆的钢管壁厚

应不小于 2.75mm； 

二、在建工程用于施工现场模板等扣件式钢管支撑承重支

架的钢管壁厚应不小于 3.00mm，且应与方案计算参数一致；    

三、在建工程用于施工现场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钢管壁厚

应不小于 3.24mm； 

自发文之日起，内环线以内的工程按上述要求执行；内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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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外环线以内的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之后按上述要求

执行；外环线以外建设工程可过渡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后

按上述要求执行。 

第七条（施工单位职责） 

施工单位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： 

一、建立生产厂家、租赁单位合格供应商名录，并选用合

格钢管和扣件。 

二、签订示范合同。钢管、扣件使用的施工单位签订的购

销、租赁合同，应严格按照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制的《上

海市建设工程用钢管、扣件租赁合同示范文本》内容签定，明

确钢管、扣件的数量、质量保证书编号、规格型号、使用时限、

维修保养职责等信息，书面合同报送监理单位进行审查、备案。 

三、严格材料进场验收。施工单位应按进场批次对钢管、

扣件及其五金配件质量进行抽检，对于严重锈蚀、变形、出现

裂纹等不符合标准的钢管，以及重量不足或外观变形、出现裂

缝、螺栓出现滑丝等不符合标准的扣件，应责令退场；不合格

数量超过国家检验批次件标准的，应责令整个批次退场。 

施工单位应对钢管、扣件产品合格证、带编号的质量保证

书（见附件一）、年度检验报告以及扣件生产许可证等资料的

真实性、有效性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书面材料报监理单位进行

审查。验收记录（见附件二）应存档备查。 

四、钢管、扣件应按规定进行送样复试。施工单位应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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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见证下对现场用于承重体系的钢管、扣件进行抽样，委

托相关检测机构进行复试，每个工地钢管、扣件复试批次不得

少于 1 次。复试钢管不得少于 3 根；直角扣件不少于 16 只；

对接、旋转扣件不少于 8 只。复试扣件不合格数量超过国家检

验批次件标准的，应责令退场；更换批次重新复试仍然不合格

的，合同材料全部退场。 

五、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对钢管扣件有序分类堆放，

建立钢管扣件现场使用管理台账，记录产权单位、生产厂家、

规格数量、进出场时间及使用管理情况等。 

   六、强化现场抽查。现场脚手架、模板支撑承重支架施工

前以及搭设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依据方案，对钢管壁厚及扣件

同时进行抽查（见附件三），发现存在安全隐患，应立即整改。 

第十一条（监理单位职责） 

监理单位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： 

一、监理单位应依据合同参与进场验收、抽样复试工作，

并对其中钢管、扣件的数量、质量保证书编号、规格型号、使

用期限等内容以及验收、复试程序进行监管，发现弄虚作假或

违反管理规定等情况，监理单位应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

改。审查资料留存备查。 

二、监理单位应对脚手架、模板等支撑承重支架，尤其属

于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支撑承重支架所使用的钢管、扣

件，进行抽查，发现违规行为，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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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（抽样、检测单位职责） 

按照抽检分离、盲样检测的工作原则，加强建设工程的钢

管、扣件的抽样、实样检测管理。 

抽样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部位随机抽取检测样品，规范样

品的封存和标识。 

检测单位应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强制性标准要求，对

钢管进行尺寸（外径、壁厚）及其相应的抗拉、弯曲等指标；

以及扣件的抗滑、刚度、抗破坏、抗拉等指标进行检测，出具

的检验报告应填写规范，检测内容应真实、有效。 

  第十三条 （监督管理） 

市、区（县）建设工程监督机构应在部门预算中安排专项

资金，结合高支模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管理，加强在

建工程钢管、扣件的监管： 

一、发现日常管理程序不规范、现场实物与方案、记录等

资料不相符的情况，应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。并将该工地列

入监控重点。 

二、督促监理单位将钢管、扣件的监管纳入其日常监理的

工作中，完善钢管、扣件的验收、抽查、处置工作。 

三、加强对钢管、扣件检测、抽样等单位的监管，进一步

规范各方的抽样、检测行为。 

四、每年应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重点突出高支模的钢管、

扣件监督抽检，发现隐患严重或者拒不整改则应责令停工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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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。 

    第十四条（诚信管理） 

进入本市的钢管、扣件供应单位及其产品，做好信息录

入和统计工作。 

本市对企业的诚信自律情况实行通报公示制度，诚信管

理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  

第十五条 （违规处理） 

钢管、扣件的管理纳入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动态考核。 

对违反本规定的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实施约谈、通报、记

分等行政处分；对违法违规行为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相应

的行政处罚。 

    第十五条（附 则） 

本办法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5 月

31 日。 

    其它类型脚手架、模板支架等设施所用的构配件参照本规

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、上海市建设工程用脚手架钢管、扣件质量保证 

书 

2、上海市建设工程用钢管、扣件进场验收表 

3、上海市建设工程用钢管、扣件过程抽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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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上海市建设工程使用钢管、扣件质量保证书 

 供应企业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
  使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

  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本市备案证编号：SHDWBA-  

一、产 品 附 表 

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

钢管规格 

（直径×壁

厚） 

壁厚允许偏差 数量大写（米） 数量大写（吨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品  种 型号规格 数量大写（套） 五金配件 

扣 件 GB15831-2006 直 角 Ф48  达标 

扣 件 GB15831-2006 旋 转 Ф48  达标 

扣 件 GB15831-2006 对 接 Ф48  达标 

 二、产 品 质 量 承 诺 

（一）本企业提供的扣件产品质量执行 GB15831《钢管脚手架扣件》标准。

五金配件符合下列要求：扣件用 T 型螺栓为 M12，总长度为（72±0.5）mm；螺

母对边宽为（22±0.5）mm、厚度为（14±0.5）mm；垫圈的厚度为（2.5±0.3）

mm；铆钉直径为（8±0.5）mm，铆接头应大于铆孔直径 1mm；旋转扣件中心铆钉

直径为（14±0.5）mm。 

（二）产品经过本市法定检测机构年度质量检验，其力学性能符合标准规定。 

   企业检验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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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建设工程用钢管、扣件进场验收表 
项目名称： 

产品类型 □钢管    □扣件     □其他 产品来源 □租赁 □自购 进场时间  

使用部位 □脚手架    □模板支撑    □其他 验收时间  

进场资料验收 

验收
项目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存在问题 

内页 
资料 

合同中质保书编号、规格型号、使用部位、文本格式、租
使用时限填写是否规范 □是   □否  

钢管、扣件产品合格证、带编号的质保书内容、上一年度
检验报告以及扣件生产许可证告是否真实有效 □是   □否  

实体验收 

检查 
产品 

验收内容 检查标准 实抽数
量 

合格数
量 

不合格
数量 

备注 

扣件 

外观 

直角扣件 

表面清洁，且无其他异物附着，扣件各部
位无明显变形和裂纹，螺栓没有出现滑
丝；应适时进行防锈处理 

   

 对接扣件    

旋转扣件    

重量 

直角扣件 1.1 kg 16   

 对接扣件 1.25 kg 8   

旋转扣件 1.15 kg 8   

五金
配件
尺寸 

直角扣件 1、扣件用 T 型螺栓为 M12，总长度为（72
±0.5）mm；2、螺母对边宽为（22±0.5）
mm、厚度为（14±0.5）mm ；3、垫圈厚
度 2.5mm±0.3；4、铆钉直径为（8±0.5）
mm，铆接头应大于铆孔直径 1mm；5、旋
转扣件中心铆钉直径为（14±0.5）mm。 

16   

 对接扣件 8    

旋转扣件 8    

钢管 
（￠
48.3） 

外观 

表面应平直光滑，不应有裂缝、结疤、分
层、错位、硬弯、毛刺、压痕、深的划道
及严重锈蚀等缺陷、严禁打孔；钢管使用
前必须涂刷防锈漆 

    

壁厚 

防
护 

2.75mm≤壁厚 3%（不少
于 3 根） 

  

 

脚
手
架 

钢管壁厚 3.6mm，允许偏差±0.36mm 
3%（不少
于 3 根）   

模
板 

壁厚≥3.00mm 3%（不少
于 3 根） 

  

分包单位验收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签字（盖章） 
 

日期： 

施工单位验收意见： 
 
 
 
签字（盖章） 
 

日期： 

监理单位验收意见： 
 
 
 
签字（盖章） 
 

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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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

 

附件 3： 

建设工程用钢管、扣件过程抽查表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抽查单位： 

抽查范围 □脚手架    □模板支撑    □其他 
具体抽查
部位 

 

实体抽查 

产品类型 抽查内容 检查要求 抽查数量 

检查结果 

合格数 
不合格
数 

扣件 

重量 

直角 直角：1.1 kg    

旋转 对接：1.25 kg    

对接 旋转：1.15 kg    

五金

配件

尺寸 

直角 

1、扣件用 T 型螺栓为 M12，总长度为（72±0.5）mm；

2、螺母对边宽为（22±0.5）mm、厚度为（14±0.5）

mm ；3、垫圈厚度 2.5mm±0.3；4、铆钉直径为（8

±0.5）mm，铆接头应大于铆孔直径 1mm；5、旋转扣

件中心铆钉直径为（14±0.5）mm。 

   

旋转    

对接    

螺栓拧紧扭力 不小于 40N.m    

钢管（￠

48） 

壁厚 

 

脚手

架 
壁厚 3.6mm 钢管，允许偏差±0.36mm 

 

  

模板

支撑 
壁厚不小于 3.0mm，壁厚、间距与方案计算参数相符   

分隔

或防

护栏

杆的

钢管 

壁厚应不小于 2.75mm   

处理意见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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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16年4月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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